附件3
承诺书

本人承诺：1.无连续6个月以上国（境）外留学、工作、生活经历；本人及家庭成员未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许可，未正在申请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许可。
2. 所报考单位无需要回避的亲属关系。
3. 政治面貌为              。
4. 本人系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目前在择业期内，毕业后未落实过工作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档案仍保留在
                       （填写原毕业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具体名称）。（择业期内报考应届高校毕业生职位考生填写）
5.本人在参加服务基层项目之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仍在服务期且2026年9月30日以前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应届高校毕业生职位考生填写）
6.自XX年XX月XX日（报名、解约、辞职日期）至今，无工作单位，档案存放在                          。（无业考生填写）
7.于2月4日16:00前将资格复审所缺材料                         
送至烟台市公安局1012房间（烟台市莱山区长安路7号，联系电话：0535-6297132），无法按时提交的，视作放弃面试资格。（需补充材料考生填写）
    本人对违反上述承诺所造成的后果，自愿承担责任。
                         

 承诺人：考生签名  
(姓名上按考生右手食指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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